附件7

江苏省广播电视政府奖
（电视剧奖）评奖实施细则

第一条  本实施细则依照《江苏省广播电视政府奖评选奖励办法（试行）》和《关于开展江苏省广播电视政府奖评选活动的通知》等相关要求制定。
第二条  本实施细则所称电视剧，系指由省内广播电视播节目制作经营机构在省内备案并获准发行或由中直、部队单位在国家广电总局备案，我省机构主导创作，享有全国性评奖权的已公开播出的电视剧作品。
第三条  参评江苏省广播电视政府奖（电视剧奖）的作品由发行许可证持证机构申报（与中直、部队单位合作，由中直、部队单位申领发行许可证的项目，应由主导创作并享有全国评奖权的省内机构申报），须为2017年3月1日至2020年2月29日期间首度公开播出的作品。
坚持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能充分代表我省电视剧创作水平。符合参评作品按照以下标准，择优选拔。
（一）思想精深。深入贯彻和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唱响中国梦，弘扬主旋律，传递正能量，具有突出的思想价值和社会效益。
（二）艺术精湛。主题鲜明，内容生动，感染力强，在题材创意、表现手法上具有创造性，在制作水平和呈现效果上体现高质量，有效体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创作方针，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
（三）影响深远。能够在具有广泛传播力和社会影响力的主流电视媒体、网络视听平台播出，形成的文化影响力和社会美誉度突出。
第四条  江苏省广播电视政府奖（电视剧奖）在年度江苏电视剧奖获得二等奖以上的作品中评审产生。共设电视剧奖10个，提名奖10个，向获奖单位颁发奖励证书。荣誉共享事宜由各权益方按约定执行，不在获奖证书中体现。
第五条  聘请有关方面专家、管理人员组成江苏省广播电视政府奖（电视剧奖）评审委员会，负责电视剧奖的评审工作。评审委员会办公室设在省广播电视局电视剧处，具体组织实施电视剧奖的评审工作。
第六条  江苏省广播电视政府奖（电视剧奖）申报流程：
（一）参评单位须按照要求认真、完整准备申报材料，报所属设区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或省直主管单位初审。
（二）各设区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省直主管单位对申报项目进行初审后，统一向江苏省广播电视政府奖（电视剧奖）评审委员会办公室推荐报送。
（三）江苏省广播电视政府奖（电视剧奖）评审委员会办公室依据参评条件，对所报材料进行资格审核，确认合格后提交评审委员会评审。
第七条  江苏省广播电视政府奖（电视剧奖）申报材料：
（一）《江苏省广播电视政府奖（电视剧奖）申报表》。
（二）由中直、部队单位在国家广电总局备案，我省机构主导创作，享有全国性评奖权的项目须提供参评资格证明或授权书。
（三）可以体现作品传播效果的材料，如收视率、点击率证明，国内外销售情况、媒体报道材料等。
以上纸质材料一律用A4纸打印并装订，一式三份。电子版用光盘报送。
第八条  本实施细则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政府奖（电视剧奖）评审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










